3 + FFEE
FEREEA 1o p g
e 2w AE

EERRE A Frh R

i R
FAALEFEF BARHARERLAZE3E ) SREBT AL
23 (113 #REBF $31-32-53-54-5668%) »4s %
VAR AR Y ,]&;4;;%&3;? AR A ST N SR X
ffjixﬁ&?; LA BT, K i-iir"

<

FinE £ e BAIRREE B o i ARSI ek P4
AT L AE S P

AdrE PR ATEITE R L FIL BT DA - R Rk
B OE AT o G AR

HEEEFPBIRREE L A BRIET Aok R4

LA

I
MATE G HFAATEE P o X PRARRIRE &ﬁ%%*JA
V.

R A
2

fr % 2 B OPPO Renod Pro2 ¢ &R id £ (

AT Adrdk e B ot EATE MV LT 0 A 2 WA - W

Tods 7 B R IT IR o g W IR

o

%— 7



PREFE R

CARPERTREER O CFERISHT] TAREL AN ARG
e g (AFE 5487 ~ %T1-T2 F ) | *F » 4551 %
WREFAHFE 2w (doiE) o

S EEUER L

(=4 2 M’I&J“ﬂti?“ Fhts 0 MiE %266 EA I #
1 "12p B0 2% > F A REIQOR 2 20%67 0 31 522
5266 R (F] 1) Ao HFOre 2 BT D~ 2 By
%FM%*’ﬁ AT EE o RIIEAWEE S G
B 0 3 AT ($2 1) FHBHEL LS ABEA A
¥ L2 My o R A '*’@ A E NI ¥
Pl T (%1 3) s S R N A 2k
M E 0 D é}fu'i‘f*’ o (%2 %) MR HEF ~TF
AT T FHEME Y R (B
BE)WZEHWA%%ﬁﬁxﬁp%ﬁ’li&W°(M
L) ] Fah o FHEBELEL U E S ABEA A
BEBAERZMAY > PRERPRFEAET T o g o
B RET iRk AL BE C RF N A
SR BTARG AR BEEAE B2 R ARAR T
FARLZ AP e HEFLEFETE T2 E26
6 IEH] BT A L AL o

(O)x B R g BRE L3112 #6 P9 P2 2 F RS
881z 2 IO IR IS

\.L

R R EQ P 00P 4ok

B ) e R BT B 2 IR B 2 T
i%ﬂ%”?%ﬁ%ﬁ%ﬁﬂ“ﬁéﬁﬂmﬁﬁ£M?L
g

__,\_\l—l
il
Y O
;

g*—»
>
~
NI

oo GRS B 2 T 0 RIA R ITIE % 266 iF
%ZﬁWaﬂJﬂ%%%M$ﬁ§ mi%%%@il%Zﬁ
Rl x FIRARRIASER T L F8BIF L] AR A
PG RSRARER S R LSRR RS RIS
266 iE ~ %268 iEF2 4Fw]E (qpﬁim AR R 2 F
B R) > kN2 R RA] ) pORBAAE T AR




2L

fufg L IR - (
FFF 993 FLHALF
2.1 TR
Ea s 2 iaE ﬁﬁﬁ%mfﬁ" RER- TR0 BGEAEF26
8 W Bz Bl & t/\gaﬁ P2 L [N F?l"?{?;'é&il_%?'fﬂ%{ﬁx??ﬁ
&i(@iﬁ)km%%ﬁﬁ”l B PEHE B o DAL
2 AR fj‘uj BRI 3 FPRmEys ;/»\:}7%’ :%’%PEJEZ"
o X IBI- {74 FEB?J?M“ F“ﬁi"t Foos BSRE o
S REI S N e 2 I R ,E.r] R R F'J‘Tg “E}i BT o
()4 2, 3% % %;m,j*é" RFEF - qu;f;\ » h)e B ﬁsﬁ?% FIPEE
103 2.1 %4 & W&LJY%E%?T@%% %%‘%vﬁ?ﬁ‘}'lf#&*«?ﬁﬁ*i‘
o R iEFR2 B0 %] AZMERREE LEDOUTFER
PEFE 2 > 2 M RBRAER T Lz $88FL] %4 AR
MER SR ZERORIESRERE SR S FiER2 0 5]
B2 MR R R G R m*iﬂ?ﬁﬁﬁ B oo Hu- 75 PP
[ DS & ? » R RS T o BRI FHDIE T AR T
- ERNPBRRERLE L 88iF2] %4 2 g S
WAL E B '%"3‘ gl R URCE /\;ua]ta B9t B ST o
Enk SV ‘%,wéﬁ,$m¢42&%iﬁg%$£ﬂ
CAREFRE A A2 IR ARR AR RS
*éé%#ﬂm’%aﬁﬂ%ﬁgi%&w SRR T
AZEEE SR AE AR L2 AR TR TELRE 2P F
F—”F‘TE\ Ao BIEE AR TARRT - 0 REE P RSk
EF oA AFERET L AL EhEg > fFEs
f;rﬁi}i S EAE S —ﬁﬁ»ww: (%375 5 TOF FL&For{
CERTHER R o i SR el @ S
iﬂlj ,T};ﬁd;* PR AR g & Bl E N E G A E R A
AR A RPIZ. g @ S BEMETR ST HR T iz:mgﬁ]fr% #

2 A fll3 # R &4
RERER L2 %103

J'na}m.

oA SERE
P SR A

R ;- ¥ oo B

\m’ﬁ
(w
M

ETIRS

‘Z

IR
E TR }_\ﬁ

-\

T &2 3T AR
R 2 R A
R R LRt T TS TR



Y MO ) v 3
EH3 A %W TR LD E 0 p YR

2.5 L IMEZERFRLF - TiE R AARRR
5881521 %4 18 2 3§ % ’
%*Fﬁﬁﬂﬁﬁﬁ

i
5
-@EﬁJ$KNUPLN’§%ﬁ%%'
EX
E
BN

HE Vu?‘ZTY;_:‘iE Z'IJIE'T ’ E'/\?’%)/?ﬂﬁ 2}%_&r{

(B)iz qz3m A -

Wk i L2k k> B b

RS
K2 o e P Rgle i a2k Al

’ Fﬁ;i'i_lhj—‘_g]J (
TAEST R - ugyj‘g:iﬁ,%,a I | PR I N éﬁﬁfri}lﬁ?& y o
AFMERBE TR AN AT Y 2 - L SRR

B |7 y
%E%L%W’QJLIQQ@W¥K’ﬂ£4R FE 2
R (BB ER106 £ A& S P 3 %386 5L~ 108 £ A
o F HRI6IIEHAR 5 SB)
% 2 K MOPPO Reno4 ProZ ¢ 7% 3

el £ (%‘SIM -+
o) 0 AL IEAFTF Bl RE
X

— = %%Ekﬁ

7
PR o HERAS (LETTI2E $11-59 F ,F&as
5687 ) c BEMES3IES2 mEERRT > 7 AT o
22 riar  EEAERe B F R - Y R A A R
La7E % (TR ) 1,500 5 o HEH2 A EiEA
F(LHFEFTIF) B AfpIck » TiEpL 2 PR iF
’ 1’6}'@‘.{;511]/; %381;‘-—&1 éi;l I~ "3?3 JE%E-»'LIZ'L%/;T(
AT DR - FRA G TR A BT > A B

o



Sibpdrded P P EA TR EL > AL G ARk
%ﬁ“ﬁ%%~§ﬁﬁﬁﬁﬁﬁ(iﬁﬁﬁwﬁ)’fﬁ
ARBEFGLGEAE PR 4 E AP 25 5 3
A FOEPREPREF - &% T 224 % B MOPPO Reno22. 4
FETE AR FRTEAEEY S RTS

AP AT R R EITE AR FE L R T e
BHRMPGFZF 5 8 AR PRFL272 5§70
R R 'inwge‘;xiaw gwﬁ SEEAE NN
BrE o NHEMFELER

s RAEFRES2TI EZ] F1 - 5299 15 %] 5w B~
$310 15222 ~ 5454 1552 5 o Hidded 2 o

AEERBFIFCSUAAT I REBTEIEP T Fogwe

# s EY B 11 E: 1 3 7 P

P AR B R A S
L FR?“ AR HA-1E20p o AR N RE R A

FOE S RRIEY A A it d % o Bt R R ﬁ”%ﬂ
R AR 2 (PR EEFTAZAEFGEA) T

i

¥ Ob %ok f
&z P sz

[e]

B
FE#R M%ﬁ%ﬁﬁ
FIDSEE AN N1 TIN ii% LrEH‘B‘* E?J "H 3 AT &
o
ES

¥ # R BRI E F 268 4%
R LRI T PR R R T &k
/fd 12:}%49 @ ful}"r«‘g]ﬁ o



&
¥ SRR 2 e E R | LS S Rz
PAF % o b P T RS R A AT R0 A T R &

URERE ST FUEA e EeR A W Apdg S 2 EE R

Lk R BEMPE o T

ﬁzxwzw&ﬁmﬂﬁﬁxhﬂﬁ P Aot e

LEY A EE %ﬁ¢%ﬁpm,%$%ﬁ LB N

M#%,@5Eu1¢$@ﬂ’§mﬁ,i%%@ﬁlT%§°

ABARERREEFRI3 41

R E B SUEIRSEE S-S L S

A% o AS Y T RS R %i%frﬂf‘loaﬁ”w”w%

MEEEE ST I S e N W g 2 ER

Lk R BEMPE o T

ﬁzmuw&ﬁ%gﬁxhﬂﬁ ’%&&WO

.E.r] 'f | > AR B fsbé’ubﬁk%ﬁ*”‘m’ﬁ‘ﬁ{?\'ﬁiﬁ
ES

P % o RD TG A W AT

<

<

’TE ?\W EF Tﬁ

;‘_,]j"l?"g]é}‘ o

Qﬂ—\-
S
@tw

"
St
mi
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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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判決
113年度訴字第335號
公  訴  人 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被      告  許伯伊




選任辯護人  王正明律師
被      告  鄭斐襦






選任辯護人  李政昌律師
            蔡牧城律師
上列被告等因違反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等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
公訴（113 年度選偵字第31、32、53、54、56、68號），被告等
於本院準備程序中，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，經本院合議庭裁
定改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，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　　　文
許伯伊共同犯圖利聚眾賭博罪，處有期徒刑貳月，如易科罰金，
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
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伍佰元沒收，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
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。
鄭斐襦共同犯圖利聚眾賭博罪，處有期徒刑參月，如易科罰金，
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又犯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八十八
條之一第四項之以電子通訊以選舉結果為標的圖利供給賭博場所
罪，處有期徒刑肆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，
褫奪公權壹年。所處之有期徒刑部分，應執行有期徒刑伍月，如
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
扣案之廠牌OPPO Reno4 Pro黑色行動電話壹支（含SIM 卡貳枚）
沒收；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伍萬元沒收，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
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。
　　犯罪事實及理由
一、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，除證據部分增列「被告2 人於本院審
　　理時之自白（見訴卷第48頁、第71-72 頁）」外，餘均引用
　　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（如附件）。
二、論罪科刑之理由：
　㈠被告2 人就犯罪事實一行為後，刑法第266 條於民國111 年
　　1 月12日修正公布，並自同年月00日生效施行，修正前刑法
　　第266 條規定「（第1 項）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
　　賭博財物者，處3 萬元以下罰金。但以供人暫時娛樂之物為
　　賭者，不在此限。（第2 項）當場賭博之器具與在賭檯或兌
　　換籌碼處之財物，不問屬於犯人與否，沒收之。」，修正後
　　則規定：「（第1 項）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賭博
　　財物者，處5 萬元以下罰金。（第2 項）以電信設備、電子
　　通訊、網際網路或其他相類之方式賭博財物者，亦同。（第
　　3 項）前2 項以供人暫時娛樂之物為賭者，不在此限。（第
　　4 項）犯第1 項之罪，當場賭博之器具、彩券與在賭檯或兌
　　換籌碼處之財物，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，沒收之。」，
　　是比較新、舊法之結果，被告行為後之法律，已提高罰金刑
　　上限，顯未較有利於被，揆諸刑法第2 條第1 項前段規定，
　　就被告2 人此部分犯行，應適用其行為時即修正前刑法第26
　　6 條第1 項規定而為裁判。
　㈡又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於112 年6 月9 日修正公布增訂第
　　88條之1 規定，於同年0 月00日生效，於該法公布生效後，
　　關於圖利供給賭博場所罪與圖利聚眾賭博罪之處罰，分別規
　　定於刑法第268 條及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88條之1 第4
　　項，以電子通訊賭博罪之處罰，則分別規定於刑法第266 條
　　第2 項、第1 項及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88條之1 第2 項
　　、第1 項，又因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88條之1 所規範者
　　，均係以總統副總統選舉、罷免為賭博標的，故屬於刑法第
　　266 條、第268 條之特別法（即學理上所稱法規競合之特別
　　關係），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原則，自應優先適用總統副總
　　統選舉罷免法之規定（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13 年度金上
　　訴字第993 號判決意旨參照，另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3
　　條之1 規定亦同）
　㈢核被告許伯伊、鄭斐襦就犯罪事實一所為，均係犯刑法第26
　　8 條前段之圖利供給賭博場所罪、同條後段之圖利聚眾賭博
　　罪及（修正前）同法第266 條第1 項前段之賭博罪。且被告
　　2 人間，就上開犯行，有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，為共同正犯
　　。又渠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數罪名，為想像競合犯，應依
　　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，從一重之意圖營利聚眾賭博罪處斷。
　㈣被告鄭斐襦就犯罪事實二所為，係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
　　103 條之1 第4 項前段之以選舉結果為標的圖利供給賭博場
　　所罪、同條第2 項、第1 項之以選舉結果為標的以電子通訊
　　賭博罪，及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88條之1 第4 項前段之
　　以選舉結果為標的圖利供給賭博場所罪、同條第2 項、第1 
　　項之以選舉結果為標的以電子通訊賭博罪。其以一行為同時
　　觸犯上開數罪名，為想像競合犯，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
　　，從一重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88條之1 第4 項之以電子
　　通訊以選舉結果為標的圖利供給賭博場所罪處斷。
　㈤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審酌被告2 人不思正當方式獲利
　　，藉經營賭博以牟利，甚至被告鄭斐襦復以公職人員、總統
　　大選為賭博標的，所為均破壞社會善良風俗與經濟秩序，應
　　予非難；惟念及被告2 人犯罪後皆坦認知錯態度，各該犯行
　　賭博之人數、金額及所生危害程度不一，規模非鉅，且犯罪
　　事實二尚未實際取得下注賭金或開獎旋為警查獲，兼衡渠等
　　智識程度、經濟與生活狀況（參訴卷第75頁審理筆錄所載、
　　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）等一切情狀，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
　　之刑，並就被告鄭斐襦部分慮及數罪併罰採限制加重原則、
　　非累加原則之旨而為整體評價後定其執行刑，均併諭知易科
　　罰金之折算標準。　
　㈥褫奪公權部分：
　　⒈按犯本章之罪或刑法分則第六章之妨害投票罪，宣告有期
　　　徒刑以上之刑者，並宣告褫奪公權。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
　　　法第99條第3 項定有明文。此項褫奪公權之宣告，為刑法
　　　第37條第2 項之特別規定，不受宣告1 年以上有期徒刑之
　　　限制，法院自應優先適用。惟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99
　　　條第3 項並未明定褫奪公權之期間，自應回歸刑法第37條
　　　第2 項之規定。
　　⒉查，被告鄭斐襦犯罪事實二所違反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
　　　第88條之1 第4 項之以選舉結果為標的圖利供給賭博場所
　　　罪，屬於犯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5 章之罪，且該犯行
　　　經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，爰依前揭規定，審酌被告鄭斐
　　　襦此部分犯罪手段與情節，於其所犯違反總統副總統選舉
　　　罷免法之罪刑項下，宣告褫奪公權如主文所示。　
　㈦沒收部分：
　　沒收新制係參考外國立法例，為契合沒收之法律本質，認沒
　　收為刑法所定刑罰及保安處分以外之法律效果，具有獨立性
　　，而非刑罰（從刑），已明定沒收為獨立之法律效果，在修
　　正刑法第五章之一以專章規範，故判決主文內諭知沒收，已
　　毋庸於各罪項下分別宣告沒收，亦可另立一項合併為相關沒
　　收宣告之諭知，使判決主文更簡明易懂，增進人民對司法之
　　瞭解與信賴（最高法院106 年度台上字第386 號、108 年度
　　台上字第1611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　
　　⒈扣案之廠牌OPPO Reno4 Pro黑色行動電話1 支（含SIM 卡
　　　2 枚），為被告鄭斐襦所有、供犯罪事實一、二聯繫賭博
　　　犯罪所用，據其供承在卷（見警7712卷第11-59 頁；訴卷
　　　第68頁），應依刑法第38條第2 項前段規定，宣告沒收。
　　⒉被告許伯伊、鄭斐襦就犯罪事實一藉經營賭博而從中獲利
　　　各新臺幣（下同）1,500 元、5 萬元，亦據其2 人供述在
　　　卷（見訴卷第71頁），雖未據扣案，既為被告之犯罪所得
　　　，仍應依刑法第38條之1 第1 項、第3 項規定併宣告沒收
　　　，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
　　　。
　　⒊餘如扣押物品目錄表所載等物，或非被告所有、或與本案
　　　賭博尚無關聯、或僅屬證據性質（見訴卷第68頁），復查
　　　無積極事證足認係供本件犯罪所用、所得或相關之物；至
　　　被告許伯伊犯罪事實一使用並非扣案廠牌OPPO Reno2黑色
　　　行動電話，衡酌其當時所使用行動電話非違禁物，況電子
　　　產品日新月異、價值折舊愈趨低微，若宣告沒收或追徵，
　　　恐徒增執行之勞費，對於被告犯罪行為之不法、罪責評價
　　　亦無影響，就沒收制度所欲達成之社會防衛目的亦無任何
　　　助益，欠缺刑法上重要性，以上爰均不予諭知沒收或追徵
　　　，末此敘明。 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273 條之1 第1 項、第299 條第1 項前段、
　　第310 條之2 、第454 條第2 項，判決如主文。
本案經檢察官柯文綾偵查起訴，由檢察官李志明到庭實行公訴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7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一庭　法　官　王品惠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並應
敘述具體理由；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，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
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（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）「切勿
逕送上級法院」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戴睦憲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7 　　日
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：
（修正前）中華民國刑法第266 條
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賭博財物者，處3 萬元以下罰金
。但以供人暫時娛樂之物為賭者，不在此限。
當場賭博之器具與在賭檯或兌換籌碼處之財物，不問屬於犯人與
否，沒收之。
中華民國刑法第268 條
意圖營利，供給賭博場所或聚眾賭博者，處3 年以下有期徒刑，
得併科9 萬元以下罰金。
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88條之1
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以選舉、罷免結果為標的之賭博
財物者，處6 月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
。
以電信設備、電子通訊、網際網路或其他相類之方法以選舉、罷
免結果為標的之賭博財物者，亦同。
前2 項以供人暫時娛樂之物為賭者，不在此限。
意圖營利，以選舉、罷免結果為標的，供給賭博場所或聚眾賭博
財物者，處5 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50萬元以下罰金。
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3 條之1
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以選舉、罷免結果為標的之賭博
財物者，處6 月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
。
以電信設備、電子通訊、網際網路或其他相類之方法以選舉、罷
免結果為標的之賭博財物者，亦同。
前2 項以供人暫時娛樂之物為賭者，不在此限。
意圖營利，以選舉、罷免結果為標的，供給賭博場所或聚眾賭博
財物者，處5 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50萬元以下罰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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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列被告等因違反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等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

公訴（113 年度選偵字第31、32、53、54、56、68號），被告等

於本院準備程序中，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，經本院合議庭裁

定改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　　　文

許伯伊共同犯圖利聚眾賭博罪，處有期徒刑貳月，如易科罰金，

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

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伍佰元沒收，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

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。

鄭斐襦共同犯圖利聚眾賭博罪，處有期徒刑參月，如易科罰金，

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又犯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八十八

條之一第四項之以電子通訊以選舉結果為標的圖利供給賭博場所

罪，處有期徒刑肆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，

褫奪公權壹年。所處之有期徒刑部分，應執行有期徒刑伍月，如

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

扣案之廠牌OPPO Reno4 Pro黑色行動電話壹支（含SIM 卡貳枚）

沒收；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伍萬元沒收，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

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。

　　犯罪事實及理由

一、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，除證據部分增列「被告2 人於本院審

　　理時之自白（見訴卷第48頁、第71-72 頁）」外，餘均引用

　　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（如附件）。

二、論罪科刑之理由：

　㈠被告2 人就犯罪事實一行為後，刑法第266 條於民國111 年

　　1 月12日修正公布，並自同年月00日生效施行，修正前刑法

　　第266 條規定「（第1 項）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

　　賭博財物者，處3 萬元以下罰金。但以供人暫時娛樂之物為

　　賭者，不在此限。（第2 項）當場賭博之器具與在賭檯或兌

　　換籌碼處之財物，不問屬於犯人與否，沒收之。」，修正後

　　則規定：「（第1 項）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賭博

　　財物者，處5 萬元以下罰金。（第2 項）以電信設備、電子

　　通訊、網際網路或其他相類之方式賭博財物者，亦同。（第

　　3 項）前2 項以供人暫時娛樂之物為賭者，不在此限。（第

　　4 項）犯第1 項之罪，當場賭博之器具、彩券與在賭檯或兌

　　換籌碼處之財物，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，沒收之。」，

　　是比較新、舊法之結果，被告行為後之法律，已提高罰金刑

　　上限，顯未較有利於被，揆諸刑法第2 條第1 項前段規定，

　　就被告2 人此部分犯行，應適用其行為時即修正前刑法第26

　　6 條第1 項規定而為裁判。

　㈡又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於112 年6 月9 日修正公布增訂第

　　88條之1 規定，於同年0 月00日生效，於該法公布生效後，

　　關於圖利供給賭博場所罪與圖利聚眾賭博罪之處罰，分別規

　　定於刑法第268 條及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88條之1 第4

　　項，以電子通訊賭博罪之處罰，則分別規定於刑法第266 條

　　第2 項、第1 項及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88條之1 第2 項

　　、第1 項，又因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88條之1 所規範者

　　，均係以總統副總統選舉、罷免為賭博標的，故屬於刑法第

　　266 條、第268 條之特別法（即學理上所稱法規競合之特別

　　關係），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原則，自應優先適用總統副總

　　統選舉罷免法之規定（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13 年度金上

　　訴字第993 號判決意旨參照，另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3

　　條之1 規定亦同）

　㈢核被告許伯伊、鄭斐襦就犯罪事實一所為，均係犯刑法第26

　　8 條前段之圖利供給賭博場所罪、同條後段之圖利聚眾賭博

　　罪及（修正前）同法第266 條第1 項前段之賭博罪。且被告

　　2 人間，就上開犯行，有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，為共同正犯

　　。又渠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數罪名，為想像競合犯，應依

　　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，從一重之意圖營利聚眾賭博罪處斷。

　㈣被告鄭斐襦就犯罪事實二所為，係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

　　103 條之1 第4 項前段之以選舉結果為標的圖利供給賭博場

　　所罪、同條第2 項、第1 項之以選舉結果為標的以電子通訊

　　賭博罪，及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88條之1 第4 項前段之

　　以選舉結果為標的圖利供給賭博場所罪、同條第2 項、第1 

　　項之以選舉結果為標的以電子通訊賭博罪。其以一行為同時

　　觸犯上開數罪名，為想像競合犯，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

　　，從一重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88條之1 第4 項之以電子

　　通訊以選舉結果為標的圖利供給賭博場所罪處斷。

　㈤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審酌被告2 人不思正當方式獲利

　　，藉經營賭博以牟利，甚至被告鄭斐襦復以公職人員、總統

　　大選為賭博標的，所為均破壞社會善良風俗與經濟秩序，應

　　予非難；惟念及被告2 人犯罪後皆坦認知錯態度，各該犯行

　　賭博之人數、金額及所生危害程度不一，規模非鉅，且犯罪

　　事實二尚未實際取得下注賭金或開獎旋為警查獲，兼衡渠等

　　智識程度、經濟與生活狀況（參訴卷第75頁審理筆錄所載、

　　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）等一切情狀，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

　　之刑，並就被告鄭斐襦部分慮及數罪併罰採限制加重原則、

　　非累加原則之旨而為整體評價後定其執行刑，均併諭知易科

　　罰金之折算標準。　

　㈥褫奪公權部分：

　　⒈按犯本章之罪或刑法分則第六章之妨害投票罪，宣告有期

　　　徒刑以上之刑者，並宣告褫奪公權。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

　　　法第99條第3 項定有明文。此項褫奪公權之宣告，為刑法

　　　第37條第2 項之特別規定，不受宣告1 年以上有期徒刑之

　　　限制，法院自應優先適用。惟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99

　　　條第3 項並未明定褫奪公權之期間，自應回歸刑法第37條

　　　第2 項之規定。

　　⒉查，被告鄭斐襦犯罪事實二所違反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

　　　第88條之1 第4 項之以選舉結果為標的圖利供給賭博場所

　　　罪，屬於犯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5 章之罪，且該犯行

　　　經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，爰依前揭規定，審酌被告鄭斐

　　　襦此部分犯罪手段與情節，於其所犯違反總統副總統選舉

　　　罷免法之罪刑項下，宣告褫奪公權如主文所示。　

　㈦沒收部分：

　　沒收新制係參考外國立法例，為契合沒收之法律本質，認沒

　　收為刑法所定刑罰及保安處分以外之法律效果，具有獨立性

　　，而非刑罰（從刑），已明定沒收為獨立之法律效果，在修

　　正刑法第五章之一以專章規範，故判決主文內諭知沒收，已

　　毋庸於各罪項下分別宣告沒收，亦可另立一項合併為相關沒

　　收宣告之諭知，使判決主文更簡明易懂，增進人民對司法之

　　瞭解與信賴（最高法院106 年度台上字第386 號、108 年度

　　台上字第1611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　

　　⒈扣案之廠牌OPPO Reno4 Pro黑色行動電話1 支（含SIM 卡

　　　2 枚），為被告鄭斐襦所有、供犯罪事實一、二聯繫賭博

　　　犯罪所用，據其供承在卷（見警7712卷第11-59 頁；訴卷

　　　第68頁），應依刑法第38條第2 項前段規定，宣告沒收。

　　⒉被告許伯伊、鄭斐襦就犯罪事實一藉經營賭博而從中獲利

　　　各新臺幣（下同）1,500 元、5 萬元，亦據其2 人供述在

　　　卷（見訴卷第71頁），雖未據扣案，既為被告之犯罪所得

　　　，仍應依刑法第38條之1 第1 項、第3 項規定併宣告沒收

　　　，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

　　　。

　　⒊餘如扣押物品目錄表所載等物，或非被告所有、或與本案

　　　賭博尚無關聯、或僅屬證據性質（見訴卷第68頁），復查

　　　無積極事證足認係供本件犯罪所用、所得或相關之物；至

　　　被告許伯伊犯罪事實一使用並非扣案廠牌OPPO Reno2黑色

　　　行動電話，衡酌其當時所使用行動電話非違禁物，況電子

　　　產品日新月異、價值折舊愈趨低微，若宣告沒收或追徵，

　　　恐徒增執行之勞費，對於被告犯罪行為之不法、罪責評價

　　　亦無影響，就沒收制度所欲達成之社會防衛目的亦無任何

　　　助益，欠缺刑法上重要性，以上爰均不予諭知沒收或追徵

　　　，末此敘明。 
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273 條之1 第1 項、第299 條第1 項前段、

　　第310 條之2 、第454 條第2 項，判決如主文。

本案經檢察官柯文綾偵查起訴，由檢察官李志明到庭實行公訴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7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一庭　法　官　王品惠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並應

敘述具體理由；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，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

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（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）「切勿

逕送上級法院」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戴睦憲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7 　　日

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：

（修正前）中華民國刑法第266 條

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賭博財物者，處3 萬元以下罰金

。但以供人暫時娛樂之物為賭者，不在此限。

當場賭博之器具與在賭檯或兌換籌碼處之財物，不問屬於犯人與

否，沒收之。

中華民國刑法第268 條

意圖營利，供給賭博場所或聚眾賭博者，處3 年以下有期徒刑，

得併科9 萬元以下罰金。

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88條之1

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以選舉、罷免結果為標的之賭博

財物者，處6 月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

。

以電信設備、電子通訊、網際網路或其他相類之方法以選舉、罷

免結果為標的之賭博財物者，亦同。

前2 項以供人暫時娛樂之物為賭者，不在此限。

意圖營利，以選舉、罷免結果為標的，供給賭博場所或聚眾賭博

財物者，處5 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50萬元以下罰金。

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3 條之1

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以選舉、罷免結果為標的之賭博

財物者，處6 月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

。

以電信設備、電子通訊、網際網路或其他相類之方法以選舉、罷

免結果為標的之賭博財物者，亦同。

前2 項以供人暫時娛樂之物為賭者，不在此限。

意圖營利，以選舉、罷免結果為標的，供給賭博場所或聚眾賭博

財物者，處5 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50萬元以下罰金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










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判決

113年度訴字第335號

公  訴  人 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
被      告  許伯伊





選任辯護人  王正明律師

被      告  鄭斐襦







選任辯護人  李政昌律師

            蔡牧城律師

上列被告等因違反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等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

公訴（113 年度選偵字第31、32、53、54、56、68號），被告等

於本院準備程序中，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，經本院合議庭裁

定改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　　　文

許伯伊共同犯圖利聚眾賭博罪，處有期徒刑貳月，如易科罰金，

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

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伍佰元沒收，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

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。

鄭斐襦共同犯圖利聚眾賭博罪，處有期徒刑參月，如易科罰金，

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又犯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八十八

條之一第四項之以電子通訊以選舉結果為標的圖利供給賭博場所

罪，處有期徒刑肆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，

褫奪公權壹年。所處之有期徒刑部分，應執行有期徒刑伍月，如

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

扣案之廠牌OPPO Reno4 Pro黑色行動電話壹支（含SIM 卡貳枚）

沒收；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伍萬元沒收，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

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。

　　犯罪事實及理由

一、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，除證據部分增列「被告2 人於本院審

　　理時之自白（見訴卷第48頁、第71-72 頁）」外，餘均引用

　　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（如附件）。

二、論罪科刑之理由：

　㈠被告2 人就犯罪事實一行為後，刑法第266 條於民國111 年

　　1 月12日修正公布，並自同年月00日生效施行，修正前刑法

　　第266 條規定「（第1 項）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

　　賭博財物者，處3 萬元以下罰金。但以供人暫時娛樂之物為

　　賭者，不在此限。（第2 項）當場賭博之器具與在賭檯或兌

　　換籌碼處之財物，不問屬於犯人與否，沒收之。」，修正後

　　則規定：「（第1 項）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賭博

　　財物者，處5 萬元以下罰金。（第2 項）以電信設備、電子

　　通訊、網際網路或其他相類之方式賭博財物者，亦同。（第

　　3 項）前2 項以供人暫時娛樂之物為賭者，不在此限。（第

　　4 項）犯第1 項之罪，當場賭博之器具、彩券與在賭檯或兌

　　換籌碼處之財物，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，沒收之。」，

　　是比較新、舊法之結果，被告行為後之法律，已提高罰金刑

　　上限，顯未較有利於被，揆諸刑法第2 條第1 項前段規定，

　　就被告2 人此部分犯行，應適用其行為時即修正前刑法第26

　　6 條第1 項規定而為裁判。

　㈡又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於112 年6 月9 日修正公布增訂第

　　88條之1 規定，於同年0 月00日生效，於該法公布生效後，

　　關於圖利供給賭博場所罪與圖利聚眾賭博罪之處罰，分別規

　　定於刑法第268 條及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88條之1 第4

　　項，以電子通訊賭博罪之處罰，則分別規定於刑法第266 條

　　第2 項、第1 項及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88條之1 第2 項

　　、第1 項，又因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88條之1 所規範者

　　，均係以總統副總統選舉、罷免為賭博標的，故屬於刑法第

　　266 條、第268 條之特別法（即學理上所稱法規競合之特別

　　關係），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原則，自應優先適用總統副總

　　統選舉罷免法之規定（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13 年度金上

　　訴字第993 號判決意旨參照，另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3

　　條之1 規定亦同）

　㈢核被告許伯伊、鄭斐襦就犯罪事實一所為，均係犯刑法第26

　　8 條前段之圖利供給賭博場所罪、同條後段之圖利聚眾賭博

　　罪及（修正前）同法第266 條第1 項前段之賭博罪。且被告

　　2 人間，就上開犯行，有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，為共同正犯

　　。又渠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數罪名，為想像競合犯，應依

　　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，從一重之意圖營利聚眾賭博罪處斷。

　㈣被告鄭斐襦就犯罪事實二所為，係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

　　103 條之1 第4 項前段之以選舉結果為標的圖利供給賭博場

　　所罪、同條第2 項、第1 項之以選舉結果為標的以電子通訊

　　賭博罪，及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88條之1 第4 項前段之

　　以選舉結果為標的圖利供給賭博場所罪、同條第2 項、第1 

　　項之以選舉結果為標的以電子通訊賭博罪。其以一行為同時

　　觸犯上開數罪名，為想像競合犯，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

　　，從一重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88條之1 第4 項之以電子

　　通訊以選舉結果為標的圖利供給賭博場所罪處斷。

　㈤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審酌被告2 人不思正當方式獲利

　　，藉經營賭博以牟利，甚至被告鄭斐襦復以公職人員、總統

　　大選為賭博標的，所為均破壞社會善良風俗與經濟秩序，應

　　予非難；惟念及被告2 人犯罪後皆坦認知錯態度，各該犯行

　　賭博之人數、金額及所生危害程度不一，規模非鉅，且犯罪

　　事實二尚未實際取得下注賭金或開獎旋為警查獲，兼衡渠等

　　智識程度、經濟與生活狀況（參訴卷第75頁審理筆錄所載、

　　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）等一切情狀，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

　　之刑，並就被告鄭斐襦部分慮及數罪併罰採限制加重原則、

　　非累加原則之旨而為整體評價後定其執行刑，均併諭知易科

　　罰金之折算標準。　

　㈥褫奪公權部分：

　　⒈按犯本章之罪或刑法分則第六章之妨害投票罪，宣告有期

　　　徒刑以上之刑者，並宣告褫奪公權。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

　　　法第99條第3 項定有明文。此項褫奪公權之宣告，為刑法

　　　第37條第2 項之特別規定，不受宣告1 年以上有期徒刑之

　　　限制，法院自應優先適用。惟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99

　　　條第3 項並未明定褫奪公權之期間，自應回歸刑法第37條

　　　第2 項之規定。

　　⒉查，被告鄭斐襦犯罪事實二所違反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

　　　第88條之1 第4 項之以選舉結果為標的圖利供給賭博場所

　　　罪，屬於犯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5 章之罪，且該犯行

　　　經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，爰依前揭規定，審酌被告鄭斐

　　　襦此部分犯罪手段與情節，於其所犯違反總統副總統選舉

　　　罷免法之罪刑項下，宣告褫奪公權如主文所示。　

　㈦沒收部分：

　　沒收新制係參考外國立法例，為契合沒收之法律本質，認沒

　　收為刑法所定刑罰及保安處分以外之法律效果，具有獨立性

　　，而非刑罰（從刑），已明定沒收為獨立之法律效果，在修

　　正刑法第五章之一以專章規範，故判決主文內諭知沒收，已

　　毋庸於各罪項下分別宣告沒收，亦可另立一項合併為相關沒

　　收宣告之諭知，使判決主文更簡明易懂，增進人民對司法之

　　瞭解與信賴（最高法院106 年度台上字第386 號、108 年度

　　台上字第1611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　

　　⒈扣案之廠牌OPPO Reno4 Pro黑色行動電話1 支（含SIM 卡

　　　2 枚），為被告鄭斐襦所有、供犯罪事實一、二聯繫賭博

　　　犯罪所用，據其供承在卷（見警7712卷第11-59 頁；訴卷

　　　第68頁），應依刑法第38條第2 項前段規定，宣告沒收。

　　⒉被告許伯伊、鄭斐襦就犯罪事實一藉經營賭博而從中獲利

　　　各新臺幣（下同）1,500 元、5 萬元，亦據其2 人供述在

　　　卷（見訴卷第71頁），雖未據扣案，既為被告之犯罪所得

　　　，仍應依刑法第38條之1 第1 項、第3 項規定併宣告沒收

　　　，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

　　　。

　　⒊餘如扣押物品目錄表所載等物，或非被告所有、或與本案

　　　賭博尚無關聯、或僅屬證據性質（見訴卷第68頁），復查

　　　無積極事證足認係供本件犯罪所用、所得或相關之物；至

　　　被告許伯伊犯罪事實一使用並非扣案廠牌OPPO Reno2黑色

　　　行動電話，衡酌其當時所使用行動電話非違禁物，況電子

　　　產品日新月異、價值折舊愈趨低微，若宣告沒收或追徵，

　　　恐徒增執行之勞費，對於被告犯罪行為之不法、罪責評價

　　　亦無影響，就沒收制度所欲達成之社會防衛目的亦無任何

　　　助益，欠缺刑法上重要性，以上爰均不予諭知沒收或追徵

　　　，末此敘明。 
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273 條之1 第1 項、第299 條第1 項前段、

　　第310 條之2 、第454 條第2 項，判決如主文。

本案經檢察官柯文綾偵查起訴，由檢察官李志明到庭實行公訴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7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一庭　法　官　王品惠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並應

敘述具體理由；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，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

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（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）「切勿

逕送上級法院」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戴睦憲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7 　　日

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：

（修正前）中華民國刑法第266 條

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賭博財物者，處3 萬元以下罰金

。但以供人暫時娛樂之物為賭者，不在此限。

當場賭博之器具與在賭檯或兌換籌碼處之財物，不問屬於犯人與

否，沒收之。

中華民國刑法第268 條

意圖營利，供給賭博場所或聚眾賭博者，處3 年以下有期徒刑，

得併科9 萬元以下罰金。

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88條之1

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以選舉、罷免結果為標的之賭博

財物者，處6 月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

。

以電信設備、電子通訊、網際網路或其他相類之方法以選舉、罷

免結果為標的之賭博財物者，亦同。

前2 項以供人暫時娛樂之物為賭者，不在此限。

意圖營利，以選舉、罷免結果為標的，供給賭博場所或聚眾賭博

財物者，處5 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50萬元以下罰金。

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3 條之1

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以選舉、罷免結果為標的之賭博

財物者，處6 月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

。

以電信設備、電子通訊、網際網路或其他相類之方法以選舉、罷

免結果為標的之賭博財物者，亦同。

前2 項以供人暫時娛樂之物為賭者，不在此限。

意圖營利，以選舉、罷免結果為標的，供給賭博場所或聚眾賭博

財物者，處5 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50萬元以下罰金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









